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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 112 年度第 2 季工作報告 

（112 年 4 月至 6 月）  

壹、前言 

  依「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設置要點」第 2 點規定，衛生

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（以下稱本會）之任務包括審議國民年金年

度計畫及業務報告；國民年金業務之檢查及考核；審議國民年金保

險（以下稱國保）基金年度預算、決算；監理國保基金收支、保管

及運用；國民年金財務帳務之檢查及考核；審議國民年金爭議事項；

審議國民年金法規及業務興革之研究建議；其他有關國民年金業務

監理事項共 8項。 

  復依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，本會應按季編具業務監

督、爭議審議及財務稽核報告，並於年終編具總報告，均對外公開。

爰依前開規定，編具本會 112 年第 2 季（以下稱本季）工作報告，

內容包括業務及財務監理與爭議審議業務，除對外公開外，並供相

關單位參考。 

貳、業務及財務監理 

本會本季完成辦理國民年金業務與財務監理之工作內容，及規劃

下季工作之重點，分述如下： 

一、 本季完成之監理業務工作： 

（一） 完成召開3次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 

本季共召開 3 次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（以下稱監理會

議），完成審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（以下稱勞保局）112 年 3 月

至 5 月份國民年金業務報告、112 年 3 月至 5月份國保基金之收

支、運用情形及其積存數額、111 年度「國保給付作業」及「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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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年金欠繳保費及溢領給付之催繳、追償作業」查核報告、111

年度國民年金業務檢查及地方政府實地訪查之決議及建議事項

辦理情形案、112 年度國民年金業務檢查及地方政府實地訪查之

實施計畫、「儲蓄互助社辦理協助國民年金弱勢被保險人繳納欠

費試辦計畫（草案）」等 33 項重要議案。 

上開 3 次會議共計作成 84 項決議(定)，在業務監理方面，

包括請勞保局持續以分齡、易懂方式強化宣導及協助措施，避

免被保險人因欠費損及給付權益；對於「不知道有被納保者」

仍有無力繳納或無意願因素，持續精進訪視問項及分析方式；

確保弱勢被保險人充分接收「政府疫後加碼補助國民年金保險

費」相關資訊，持續加強分眾宣導，除周知各地方政府服務員

及時提供相關繳費協助措施，並適時更新常見問答等文宣資料。 

在財務監理方面，包括請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（以下稱勞

金局）針對累積績效未達目標報酬率且差距特別大之受託機

構，積極督導改善，並持續關注各受託機構之避險策略及其成

效；留意利率政策、通膨高漲及美歐金融業危機事件影響等國

內外情勢變化與風險，強化風險控管與提升投資策略，以達年

度收益率 3.63％之目標；針對國外委託經營之待撥款項，視市

場狀況，審慎評估撥款時點，並妥為規劃運用收回之款項等。 

（二） 完成召開本會風險控管推動小組第39次會議 

本季業於 112 年 6 月 14 日召開本會風險控管推動小組（以

下稱風控小組）第 39 次會議，就「有關國保基金國內委託經營

『絕對報酬型』帳戶到期續約評定情形案」、「本會與勞金局共

同訪察國保基金國外受託機構之程序及項目」及「因應當前金

融情勢，未來國保基金投資運用應留意之風險」等進行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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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會議決議及專家學者重要建議，包括請勞金局釐清與持

續精進國內委託經營「絕對報酬型」帳戶之相關作業，如受託

機構加減碼的標準、到期續約評定標準、續約金額衡量標準、

目標報酬率之訂定與計算公式、以及受託機構累計報酬率之計

算方式等，已請勞金局參考研議辦理。 

另為能明確化國外訪察業務之角色定位並強化監理效能，本

會訂定國外委託經營實地訪察受託機構之程序及項目，業經 112

年 6 月 30 日第 119 次監理會議審議竣事，嗣後由本會及勞金局

據以執行。至有關「未來國保基金投資運用應留意之風險」，專

家學者所提絕對報酬帳戶標準差之訂定，持續關注就業率、

CPI、通膨、殖利率倒掛等重要指標及股票是否有被高估問題而

需重新調整投資組合等建議意見，並請勞金局參考辧理。 

（三） 完成審議勞保局所報「111年度國保欠費轉銷呆帳清冊」案 

111年度國保欠費轉銷呆帳清冊案經 112年 4月 28日第 117

次監理會議審議完竣，會議決議辦理事項如下: 

1、 本會將勞保局所送「國保欠費轉銷呆帳清冊暨相關證明文件

影本」，於 112 年 5 月 17 日函報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稱本部）

核轉審計機關備查。 

2、 有關溢領給付轉銷呆帳清冊部分，請勞保局嗣後於年度函報

時，於公文敘明各類案件之屬性定義及其適用之規定。 

3、 有關年度呆帳之轉銷，請勞保局依「國保欠費催收及轉銷呆

帳處理要點」之規定賡續落實辦理，並妥為適時查核。另應

隨時注意債務人動向，俟發現有可供執行之財產，應即移送

執行。 

4、 鑑於「逾 10 年補繳期限欠費者」仍為轉銷呆帳之大宗，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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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勞保局賡續落實各項精進作為並予以適時滾動調整，以減

少呆帳之發生及維護被保險人權益。 

（四） 完成審議「111年度國保給付作業」查核報告 

本報告經 112 年 5 月 26 日第 118 次監理會議審議竣事，據

勞保局查核結果，包括查核與勞保給付及老農津貼有關聯之國

保老年年金給付案件審核作業，整體審核程序尚屬完備；查核

與老農津貼有關聯之國保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案件審核作業，均

依規定確實辦理；查核與勞保給付有關聯之國保生育給付案件

審核作業，均依照相關作業程序及處理方式辦理；查核與勞、

農保加保生效中有關聯之國保原住民給付審核作業，均確依相

關規定辦理；查核與勞保給付及勞、農保加保生效中有關聯之

國保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案件審核作業，整體作業流程尚稱嚴

謹；查核與勞、農保給付及勞、農保加保生效中有關聯之國保

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案件審核作業，相關流程均依審核規定

辦理；查核與勞保給付及勞、農保加保生效中有關聯之國保遺

屬年金給付案件審核作業，審查流程尚符合相關規定；查核與

勞保給付有關聯之國保喪葬給付案件審核作業，核定結果尚符

合相關規定；受檢單位確依業務需要，滾動研擬相關作業規定；

受檢單位內部自行查核作業，均依所訂期程確實辦理等。 

（五） 完成審議「111年度國民年金欠繳保費及溢領給付之催繳、追

償作業」查核報告 

本報告經 112 年 5 月 26 日第 118 次監理會議審議竣事，據

勞保局查核結果，包括被保險人欠費催繳作業均依「110 年度國

民年金保險費催繳方案」辦理，並符合作業規定；配偶催繳及

罰鍰作業均依「110 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費催繳方案」辦理，並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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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所訂作業流程辦理；配偶罰鍰移送行政執行作業均依所訂作

業期程辦理，並符合規定及程序；國保各項年金、給付溢領催

繳作業，均依作業程序及處理方式辦理； 國保各項年金、給付

溢領移送行政執行作業，確依作業規定及程序辦理； 新增業務

或作業程序變更時，確有適時就作業規定滾動修正；內部自行

查核作業，均依所訂期程辦理；110 年度查核發現之缺失態樣及

其改善作為之辦理情形大致良好，惟其中一筆個案辦理方式尚

有改善空間等，會議決定請勞保局配合實務滾動檢討相關作業

標準，並加強教育訓練，落實辦理。 

（六） 完成審議111年度國民年金業務檢查決議及建議事項辦理情

形 

111 年度業務檢查決議及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，經相關機關

（單位）研議及提報後續辦理情形，業提 112 年 4 月 28 日第 117

次監理會議審議通過，會議決議前開 12 項檢查決議及建議事

項，其中編號 2、5、7 計 3 項，包括研議修正國保欠費催收及

轉銷呆帳處理要點、修改溢領催繳相關作業原則等，依列管建

議時程繼續列管，餘編號 1、3、4、6、8～12 計 9 項解除列管。 

（七） 完成討論111年度地方政府國民年金業務實地訪查建議事項

辦理情形 

111 年度實地訪查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，經相關機關（單位）

研議及提報後續辦理情形，業提 112 年 4 月 28 日第 117 次監理

會議討論通過，會議決議前開 22 項決議及建議事項，其中編號

16，包括研修「提升國保被保險人繳費率策進作為辦理原則」，

依列管建議時程繼續列管，餘編號 1～15、17～22 計 21 項解除

列管。至有關屏東縣政府設計「易讀版文宣」及臺南市政府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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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「易讀手冊」，請勞保局及本部（社會保險司）適時轉知各地

方政府參考。 

（八） 完成審議「112年度國民年金業務檢查實施計畫」 

本計畫經 112 年 5 月 26 日第 118 次監理會議審議通過，並

請勞保局協助配合辦理，計畫重點略以： 

1、 檢查主題：「配偶連帶繳納保費及正當理由認定之執行情

形」。 

2、 檢查方式：勞保局針對「配偶連帶繳納保費及正當理由認定

之執行情形」主題進行業務簡報後，由檢查小組實地查閱相

關資料，並就查核結果進行綜合座談。 

3、 檢查內容：按本（112）年度檢查主題，依據國民年金法第

15 條及第 50 條、國民年金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正當理由範圍、

國保欠費催收及轉銷呆帳處理要點及執行國民年金法罰鍰

應行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，完成研訂「業務檢查檢核表」及

其查核項目，並將由勞保局依「自評表」逐項填報辦理情形、

自評結果及提供相關佐證資料，供委員檢查。 

（九） 完成審議「112年度地方政府國民年金業務實地訪查實施計

畫」 

為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之夥伴關係，提供溝通交流平臺，本

會訂定「112 年度地方政府國民年金業務實地訪查實施計畫」，

提經 112 年 6 月 30 日第 119 次監理會議討論通過，預訂於 112

年 10 月 4日至基隆市政府，合併辦理基隆市及連江縣二縣市之

訪查事宜。本次實地訪查，將由訪查委員及國民年金業務相關

機關（單位），與基隆市政府及連江縣政府進行雙向溝通及交流

座談，實際瞭解國民年金業務辦理情形，並由訪查委員依訪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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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填寫訪查結果及提供建議事項。 

（十） 完成召開2次「如何結合儲蓄互助社協助國保弱勢被保險人研

商會議」 

為執行本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，本會於 112 年 4月及 6月分

別邀請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（以下稱儲蓄互助協會）、屏東縣

政府、臺東縣政府，以及勞保局、原住民族委員會（以下稱原

民會）、本部（社會保險司）等相關機關（單位）召開 2次「如

何結合儲蓄互助社協助國保弱勢被保險人研商會議」，並依研商

會議結論以屏東縣及臺東縣為試辦縣市，並由儲蓄互助協會、

各儲蓄互助社、屏東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共同辦理。試辦計畫

（草案）業提送 112 年 6 月 30 日第 119 次監理會議報告竣事，

會議決定請本會簽奉核准後，行文相關機關（單位）予以試辦

亦請勞保局、原民會及社會保險司共同協助，以利試辦計畫之

執行。另委員建議意見，請相關單位參考。 

（十一） 完成審議國保基金國內外投資委託經營112年第1季績效考核

報告 

本績效考核報告提經 112 年 5 月 26 日第 118 次監理會議審

議竣事，請勞金局依下列會議決議辦理： 

1、 國內委託經營部分： 

(1) 「相對報酬型」5家受託機構，自委託迄今皆未達指標報酬

率，包括績效排名最後之「富邦」，請持續加強督促改善，

以提升整體績效。 

(2) 摩根投信受主管機關糾正處分並要求注意改善，雖與國保基

金無涉，惟仍請加強履約管理及風險控管。 

2、 國外委託經營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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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針對績效較差之「全球多元資產型」5家受託機構，以及「野

村」、「信安環球」與「富達」，請持續注意並積極督促改善，

以達目標報酬率。 

(2) 有關「全球氣侯變遷增值股票型」尚有 2 億美元待撥款一

節，仍請視市場狀況，審慎評估撥款時點，並參酌委員建

議研議精進撥款時機。 

(3) 請持續關注及督促受託帳戶避險之策略及其成效。 

二、 規劃下季監理工作重點： 

（一） 持續關注收繳率變化，並配合「政府疫後加碼補助國民年金

保險費」政策，督請勞保局強化各項措施 

本部為加強照顧經濟弱勢之國保被保險人，於 112 年 4 月

14 日訂定「衛生福利部因應疫後補助國民年金保險費辦法」，明

定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以前，繳納 112 年 4月至 12 月份保險費，

將由疫後特別預算補助其自付保險費 50％。本會除將持續關注

收繳率變化，並賡續促請勞保局強化各項宣導措施，落實保障

被保險人權益，並期達成預算執行率 95％之目標。 

（二） 針對國內外受託機構累積績效大幅落後目標者，督請勞金局

持續追蹤績效表現並加強考核，期提升整體基金收益 

鑑於委員持續關注累積績效大幅落後目標之國內外受託機

構，本會除 持續按月追蹤各受託帳戶績效表現外，亦透過每季

列席勞金局績效考核會議，將委員審議及建議意見即時轉請受

託機構加強改善；此外，本會亦將賡續督請勞金局落實績效考

核機制，依契約規定適時為必要之處置，期提升國保基金整體

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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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爭議審議業務 

本季本會完成辦理國民年金爭議審議之工作內容如下： 

一、完成召開 3次國民年金爭議審議委員會議 

本會依法按月召開國民年金爭議審議委員會議（以下稱爭審會

議），本季共召開 3 次爭審會議，提會審定案件計 99 件，經爭議審

議程序獲得救濟之案件，計有 59 件（含改准發給 58 件及撤銷 1件），

彰顯爭議審議制度對民眾權益保障之重要性。另為利監理委員知悉

審議情形，俾便作為國民年金業務監理之參考，本會於每月爭審會

議召開完竣後，即將審議結果提送監理會議報告，內容涵括審議案

件之申請項目、審議結果及重要會議決議等。 

二、提出 9 項法規及業務興革建議 

本季經爭審會議提出國民年金法規及業務興革之重要決議計有

9 項，包括建請本部（社會保險司）修正國民年金法第 40 條「婚姻

關係存續 1年以上」之計算；「國民年金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正當理由

範圍」之認定，可增列概括性條款；研議修正現行同時符合遺屬年

金給付及老年年金給付請領資格時，僅得「擇一請領」之規定，或

得併領其個人 B 式老年年金給付；研議修正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

辦法第 20 條第 3項但書「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」之規定，提升至法

律位階明定；建議應釐清係以「分割」或「繼承（公同共有狀態）」

時點作為審查不動產價值之判斷；建議勞保局於審查土地及房屋新

增時點，如經審查自「繼承時」即已不符合請領資格，應依法追繳

溢發之給付等。 

三、完成國民年金爭議審議成果統計 

國民年金爭議審議落實保障民眾國民年金權益，本季提會審定

案件計有 99 件，依民眾申請爭議審議項目可分為「申請人資格或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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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事項」計 1 件，「保險費或利息事項」計 4件，「給付事項」（有關

老年年金給付、老年基本保證年金、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、喪葬

給付、遺屬年金給付及原住民給付等）計 92 件，「其他有關國民年

金權益事項」計 2 件；依審定結果可分為「駁回」36 件、「不受理」

57 件（含改准 56 件）、「撤回」5件（含改准 2 件）及「撤銷」1 件。 

四、舉辦本會提升同仁法學專業知能研習 

 為精進同仁法學素養，型塑法規學習氣氛，以提升國民年金爭

議審議品質，保障人民權益，本會爰強化同仁訴訟法專業知識，並

藉由「法學主題分享」研討爭議審議之法律議題及爭議審議委員所

提之法律概念，俾利後續審理爭議案件能妥善運用法律概念。112

年 6 月 15 日舉辦研習竣事，研習內容包含「《行政訴訟十講》第二

講 訴訟程序與起訴要件」、「原住民族『身分認同權』」及「臺北高

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1291 號行政判決」等主題。 

肆、結語 

本會透過前述各項監理及爭議審議業務之推動，以及未來工作

重點，持續精進相關工作，期以發揮本會監理功能及更能保障國保

被保險人之權益，使國保基金運用及業務運作更加順遂。 

 


